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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民族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

一、招生类型、专业及拟招生人数

2026 年学校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758 人（含“退役大

学生士兵”专项计划 6 人），其中学术型 150 人，专业型 608 人。

具体招生专业（研究方向）及拟招生人数详见《大连民族大学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。实际招生人数将

以教育部下达计划数为准，各专业（研究方向）招生人数将在复

试录取阶段公布。

二、报考条件

（一）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，须符合下

列条件：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品德良好。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。

4.考生学业水平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（含普通高校、成人

高校、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）及

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。

（2）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。

（3）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学历后满 2 年及以

上人员（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，下同）或国家承认学历的本

科结业生，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。

（4）已获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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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考下列专业学位的人员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1.报考法律（非法学）专业学位的人员，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符合报考条件（一）的各项要求。

（2）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。

2.报考法律（法学）专业学位的人员，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符合报考条件（一）的各项要求。

（2）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（获得法学第二学士学位

的人员可报考）。

3.报考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的人员，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符合报考条件（一）中第 1、2、3 各项要求。

（2）本科毕业后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；或获得国家承认的

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学历或本科结业后，达到本科毕业同等学力并

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；或获得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后有

2 年以上工作经验。

三、报名

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。所有考生均须在规

定时间内参加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，逾期不得补办。

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招

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，其中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也可选

择教学点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考点；其他考生

应选择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

报考点（相关具体要求由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）。

（一）网上报名

1.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7 日（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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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报名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3 日），每日

9:00-22:00。

2.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（网址：

https：//yz.chsi.com.cn，以下简称“研招网”）浏览报考须知，

并按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、报考点以及学校的网上公告要求报

名。

3.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（学籍）信息进行网上校验，考生

可上网查看学历（学籍）校验结果。考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

自 行 登 录 “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 ”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www.chsi.com.cn）查询本人学历（学籍）信息。

未能通过学历（学籍）网上校验的考生，应在网上确认期间

完成学历（学籍）核验。

4.符合规定条件并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或照顾政策的考生，须

在网上报名时按照要求填报相关信息，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后生

效。未按规定申报的或审核未通过的，不享受相应加分或照顾政

策。

5.符合教育部规定条件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

生招生计划的考生，在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

计划，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、退役等相

关信息，复试前须向学校提供《入伍批准书》和《退出现役证》

进行复核。

6.残疾考生如需组考单位在考试期间提供合理考试便利服

务，应于报名阶段与报考点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学校沟通

申请，以便提前做好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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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

填报志愿并选择报考点。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，造

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、考试（含初试和复试）或录取的，后果由

考生本人承担。

8.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

材料。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、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

（含初试和复试）或录取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9.在读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

10.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，应通过定期查阅省级教育招生考

试机构、报考点、学校研究生招生网站等方式，主动了解网上确

认、考试安排及注意事项等，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。

11.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。

（二）网上确认

1.网上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

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，具体确认工作

由相关报考点组织实施。

2.考生应按要求认真核对并确认本人报名信息，根据核验工

作要求提交补充材料。

（三）考试资格审查

学校将对考生学历（学籍）信息及报考条件进行审核。未通

过学历（学籍）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相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材

料，并在 2025 年 10 月 29 日前将证明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学校研

招办邮箱(yzb@dlnu.edu.cn）审核，不能按时提交证明材料的不

准考试，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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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不符的，不准予考试、录取。

四、考试

（一）初试

1.初试时间、地点。2025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，具体时间

见《准考证》。考试地点由报名点统一安排。

2.初试科目。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一般设置四个单元考试科

目，即思想政治理论、外国语、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，满分分别

为 100 分、100 分、150 分、150 分。旅游管理和审计专业学位

硕士研究生初试设置两个单元考试科目，即管理类综合能力、外

国语，满分分别为 200 分、100 分。

学校各学科（类别）初试考试科目设置详见《大连民族大学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》。

3.学校初试自命题科目采用网上评卷方式，考生须按照学校

要求张贴条形码并规范答题。

（二）复试

1.学校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确定复试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

方式、成绩使用办法、调剂遴选规则等，并于复试工作开始前在

学校研究生招生网站公布。

2.学校在国家确定的 2026 年一区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

上，结合上线考生和招生计划等情况，自主确定学校各专业（含

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计划）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

其他学术要求。

3.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并参加复试的考生，在复试中须加试

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。加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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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旅游管理硕士和审计硕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在复试中

进行，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。

5.各学科（类别）复试科目及同等学力加试科目详见《大连

民族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（含同等学历加试）科目

及参考书目》。

6.学校接收所有调剂考生（含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

计划与普通计划之间调剂的考生等）均须通过教育部“全国硕士

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”进行。

7.对在复试过程中考试作弊、考后传播试题等违反考试管理

规定和考场纪律的考生，学校将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严肃处

理。

五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

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是保证入学新生质量的重要工作

环节。学校将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在复试的同时采取“函

调”的方式对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

诚实守信等方面进行考查，所有考生参加复试时须向学校提交

《大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》。对于

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的考生将不予录取。

六、录取

学校将按照教育部及辽宁省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，根据学

校招生计划、复试工作方案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、思想政治

素质和品德考核情况、身心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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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，在录取当年入学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国（境）内高校本科

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

证书》。学校将加强对相关证书的核验。录取当年入学前未取得

相关证书的，其录取资格无效。

七、体检

学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》《教育部办公

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

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 号）及《教

育部 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

检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在开学后组织新生体检。

八、信息公开公示

学校招生章程、招生政策和规定、招生专业目录和分专业招

生计划等招考信息，均在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站

（https://new.dlnu.edu.cn/gs/）统一公布。拟录取名单公示

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学制及学费标准

各学科（类别）学制及学费标准

学科（类别）

代码
学科（类别）名称 学制（年）

学费标准（元/

生·年）

0304 民族学 3 8000

0836 生物工程 3 8000

0701 数学 3 8000

0910
水土保持与荒漠化

防治学
3 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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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（类别）

代码
学科（类别）名称 学制（年）

学费标准（元/

生·年）

1203 农林经济管理 3 8000

1406 纳米科学与工程 3 8000

0854 电子信息 3 8000

0254 国际商务 2 12000

0856 材料与化工 3 8000

0860 生物与医药 3 8000

0954 林业 3 8000

1357 设计 3 15000

0252 应用统计 3 8000

0258 数字经济 2 20000

0351 法律 3 10000

0551 翻译 2 12000

0855 机械 3 8000

0857 资源与环境 3 8000

0858 能源动力 3 8000

1254 旅游管理 2 12000

1257 审计 2 15000

1451 文物 3 15000

注：各学科（类别）学费标准，最终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复为准。

十、校区及住宿安排

研究生入学后根据培养工作需求安排在开发区或金石滩校

区，住宿地点在培养所在校区，宿舍一般为 4 人间。具体校区安

排及住宿费标准以录取当年《入学须知》为准。

十一、奖助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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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硕士研究生奖励资助体系完备，研究生奖助学金有国家

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学业奖学金等，为学生安心学习、科研创

新、服务社会提供良好条件。具体奖助学金政策按照学校有关规

定执行。如相关部门出台新政策和规定，我校将参照执行。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：辽宁省大连金普新区辽河西路 18 号

邮政编码：116600

联系部门：大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

联 系 人：霍老师、王老师

电 话：0411-87509383、87630448

网 址：https://new.dlnu.edu.cn/gs/

电子信箱：yzb@dlnu.edu.cn

微信服务号：大连民族大学研招办（微信号：dlnu_yzb）

各学科（类别）、专业联系方式：

学科（类别）、

专业代码
学科（类别）、专业名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

0304 民族学 郭老师 0411-87935640

0836 生物工程 毛老师 0411-87656146

0701 数学 张老师 0411-87557414

0910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 王老师 0411-87656278

1203 农林经济管理 张老师 0411-87557220

1406 纳米科学与工程 李老师 0411-87402589

085401
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

(含量子技术等)
李老师 0411-87924859

085404 计算机技术 魏老师 0411-87557260

085406 控制工程 葛老师 0411-87557396

https://new.dlnu.edu.cn/gs/


10

学科（类别）、

专业代码
学科（类别）、专业名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

085410 人工智能 魏老师 0411-87557260

0854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李老师 0411-87924859

0254 国际商务 邹老师 0411-87557202

0856 材料与化工 李老师 0411-87402589

0860 生物与医药 毛老师 0411-87656146

0954 林业 王老师 0411-87656278

1357 设计 王老师 0411-87656191

0252 应用统计 张老师 0411-87557414

0258 数字经济 吴老师 0411-87557439

0351 法律 李老师 0411-87565817

0551 翻译 安老师 0411-87656020

0855 机械 葛老师 0411-87557396

0857 资源与环境 张老师 0411-87656148

0858 能源动力 李老师 0411-87402589

1254 旅游管理 祁老师 0411-87557185

1257 审计 贾老师 0411-87557367

1451 文物 文老师 0411-87656191

十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学校将严格按照教育部、辽宁省招考办规定开展招生

录取工作，学校研究生招生网站及学校研招办公众号为发布学校

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的官方渠道，学校未授权任何社会机构、个

人及网站发布研究生招生考试相关信息，未举办任何考试培训

班，未委托辅导机构或个人进行复试培训和调剂咨询。

（二）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工作进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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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监督。

（三）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学校、用人

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。一经录取后，不得变更录取信息中的就

业方式。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

行处理。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，招生单位不承担

责任。

（四）考生应及时关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站等官方平台发布

的相关文件及通知，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

生本人承担。

（五）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未

尽事宜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等上级有关文件为

准。如上级主管部门或学校出台新政策文件和规定，以新政策文

件和规定为准。


